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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原名为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
年 12月 29日变更为现名，并更换公司营业执照)董事会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号》(以下统称“管理办法”)，以及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上海柴油机

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统称“补偿协
议”)的相关规定编制了本说明。 
 
 
一、 重组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本公司于 2021年 1月 4日召开的董事会 2021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21年 3月 31日召开
的董事会 2021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21年 4月 16日召开的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1年 7月 8日印发的《关于核准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
公司向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2321 号)批准，本公司向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集团”)以发行股份的方
式购买其持有的上汽依维柯商用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依投”)50.00%股权、上汽红岩汽车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红岩”，原名为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于 2021年 9月 8日变更
为现名，并更换公司营业执照)56.96%股权；向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机电”)以
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上汽红岩 34.00%股权及上汽菲亚特红岩动力总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菲红”)10.00%股权；向上依投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上汽红岩9.04%股权(上述交易
合称“重组交易”)。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关于核准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321 号)核准，本公司以每股人民
币 8.99元的发行价格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计 222,469,410股，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已
于 2021年 10月 12日实际完成。 

 
上述重组交易已经于 2021年年内完成。 

 
 

二、 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上汽依维柯商用车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
限公司股权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21]第 0077 号)(以下简称“资
产 1 交易评估基准日的评估报告”)，上汽红岩以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320,300万元。 
 
根据《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持有的上汽
菲亚特红岩动力总成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上汽菲亚特红岩动力总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21]第 0076号) (以下简称“资产 2交易评估基准日的评估报告”)，
上菲红以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331,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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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业绩承诺情况 - 续 
 
(一) 承诺净利润 
 
根据补偿协议，涉及的业绩承诺资产如下： 

 
1) 上汽红岩 61.48%权益(包括原由上汽集团直接持有的上汽红岩 56.96%股权及上汽集团通过

持有上依投 50.00%股权间接持有的上汽红岩 4.52%的权益)(以下简称“业绩承诺资产 1”)； 
 

2) 上菲红 30.00%权益(即原由上汽集团通过持有上依投 50.00%股权间接持有的上菲红 30.00%
的权益)(以下简称“业绩承诺资产 2”)。 

 
以上业绩承诺资产 1和业绩承诺资产 2以下统称“业绩承诺资产”。 

 
具体业绩承诺如下： 

 
重组交易的盈利补偿期间为重组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指上汽集团将上依投 50.00%、上汽红岩
56.96%股权转让给本公司，并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下同)起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含重
组交易实施完毕之日当年度)。本次重组交易实际于 2021年 12月 31日前实施完毕，故重组交易
的盈利补偿期间为 2021年、2022年及 2023年。 

 
上汽集团保证，自重组交易实施完毕当年至盈利补偿期间任一会计年度期末： 

 
(1) 业绩承诺资产 1 累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实际盈利数不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利润预测数的总和； 
(2) 业绩承诺资产 1 累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实际盈利数不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利润预测数的总和；且 
(3) 业绩承诺资产 2 累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实际盈利数不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利润预测数的总和。 
 
如果自重组交易实施完毕当年至盈利补偿期间任一会计年度期末出现如下情况，则上汽集团须向

新动力科技进行补偿： 
 
(1) 业绩承诺资产 1累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实际盈利数未达到约定；或 
(2) 业绩承诺资产 1累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实际盈利数未达到约定：或 
(3) 业绩承诺资产 2累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实际盈利数未达到约定。 
 
(二) 减值测试及补偿 
 
根据补偿协议的相关约定，在盈利补偿期间届满时，本公司应聘请合格审计机构对业绩承诺资产

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若出现业绩承诺资产期末减值额大于盈利补偿期间内累积补

偿金额的情况，上汽集团应另行向本公司进行补偿，具体补偿安排如下： 
 
需另行补偿股份数量=(业绩承诺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资产在盈利补偿期间累积补偿金额)/
本次交易的每股发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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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业绩承诺情况 - 续 
 
(二) 减值测试及补偿 - 续 
 
上汽集团应就补偿股份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向本公司进行补偿。 
 
注 1： 期末减值额为业绩承诺资产作价减去期末业绩承诺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盈利补偿期间内业

绩承诺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注 2： 自本次发行完成日起，如在盈利补偿期间上市公司实施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上汽集团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出的需另行补偿股份数量调整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需另行补

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或配股比例)。 
 
注 3： 自本次发行完成日起，如在盈利补偿期间上市公司实施分红派息，上汽集团根据上述公式

计算出的需另行补偿股份所对应的现金股利应返还给上市公司，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
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以税后金额为准)×需另行补偿股份数量。若按上述约定确定的相关补
偿股份数量不是整数的(精确至个位)，则向上进位至整数，由上汽集团补偿给本公司。上
汽集团因业绩承诺资产盈利补偿及减值补偿向本公司进行的股份补偿及现金补偿总额合计

不超过业绩承诺资产的交易价格。 
 
 
三、 编制基础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的有关
规定及《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按如下编制基础编制了此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于 2023年 12月 31日的减值测试报告。 
 
(1)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洲评估”)出具的东洲评报字[2024]第 0542 号

《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项目涉及的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 61.48%股权减值测试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
“资产 1的 2023年 12月 31日评估报告”)，上汽红岩 61.48%股权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3年
12月 31日以收益法评估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0.00万元。同时公司就评估涉及的重要参数进
行比较及分析，详见附注五。 

 
根据东洲评估出具的东洲评报字[2024]第 0536号《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涉及的上汽菲亚特红岩动力总成

有限公司 30%股权减值测试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资产 2的 2023年 12月 31日评估
报告”)，上菲红 30%股权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3年 12月 31日以收益法评估的评估值为人
民币 71,160.00万元。同时公司就评估涉及的重要参数进行比较及分析，详见附注五。 
 

(2) 业绩补偿期内，上菲红分别于 2021 年及 2023 年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 145,000.00 万元及
60,000.00 万元，上汽红岩分别于 2021 年及 2023 年接受本公司增资 100,000.00 万元及
50,000.00 万元。除上述事项外，上菲红和上汽红岩未发生其他增资、减资、接受赠与及利
润分配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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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编制基础 - 续 
 
(3) 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上菲红 30%股权评估值调整其向新动力科技分配的利润人民币

61,500.00万元后与交易作价人民币 99,390.00万元相比，增加人民币 33,270.00万元。 
 
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上汽红岩 61.48%股权评估值调整其收到新动力科技增资人民币
92,220.20万元后与交易作价人民币 196,920.87万元相比，减少人民币 289,141.07万元。 

 
 
四、 减值测试结果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业绩承诺资产 1 业绩承诺资产 2 

交易作价 196,920.87 99,390.00 
加：新动力科技增资(减资)(注) 92,220.20 -     
减：向新动力科技分配利润 -     61,500.00 
减：标的资产 2023年 12月 31日的评估价值 0.00 71,160.00 
减值(增值)额 289,141.07 (33,270.00) 
 
注： 新动力科技增资额以上汽红岩分别于 2021年及 2023年接受本公司增资 100,000.00万元及

50,000.00万元之和乘以业绩承诺资产 1权益所占比例 61.48%而得。 
 
 
五、 重要参数的比较及分析 
 
公司将资产 1的 2023年 12月 31日评估报告和资产 1交易评估基准日的评估报告(“资产 1的 2023
年12月31日评估报告”和“资产1交易评估基准日的评估报告”合称“资产1的两次评估报告”)
中的估值，即交易定价的参考依据进行比较，并比较资产 1的两次评估报告中重要参数的差异。 
 

业绩承诺资产 1 预测期销量增长率 稳定期增长率 预测期毛利率 税后折现率 
2023年 12月 31日 15.56%至 100.00% 0.00% -0.64%至 4.02% 11.00% 
交易评估基准日 1.82%至 4.91% 0.00% 10.66%至 11.15% 12.40% 
 
资产 1 的两次评估报告中，其选取的稳定期增长率一致。其预测期销量增长率和预测期毛利率存
在差异，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为 2021年重组交易完成后，上汽红岩所属的重卡行业受整体经济环
境影响进入深度调整，在 2022年度和 2023年度销售量远低于预期，使得上汽红岩产销量未达到
盈亏平衡点而处于亏损状态。在国内经济自 2023年开始逐渐复苏情况下，于 2023年末上汽红岩
预期未来几年仍将处于业务逐步恢复的状态。故资产 1的 2023年 12月 31日评估报告使用的预测
期销量增长率较资产 1 交易评估基准日的评估报告使用的预测期销量增长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而资产 1的 2023年 12月 31日评估报告使用的预测期毛利率较资产 1交易评估基准日的评估报告
使用的预测期毛利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为市场竞争加剧导致产品销售价格下跌。

其折现率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税后折现率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计算得出，税后折现率的计算与

评估当时的市场无风险报酬率，市场风险溢价、权益资本的预期市场风险系数及特定风险调整等

多个因素有关。受到中国资本市场波动、行业投资回报水平波动、可比上市公司风险水平变化及

公司资本结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资产 1的 2023年 12月 31日评估报告使用的税后折现率较资产
1 交易评估基准日的评估报告所使用的税后折现率有所下降。综合以上，本公司认为资产 1 的两
次评估报告选取的重要参数的差异是合理的。  




